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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5.10 學術委員會訂定

1、 為確保大同大學事業經營學系研究生之學位論文符合系所專業領域及論文基本規範，制定此規定加以檢核。
2、 學生向系辦公室提交論文口試申請後，由系主任指派本系三名教師進行論文審查。
3、 審查內容包括論文內容是否符合本所專業領域、格式與引註、結構與敘述、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結果與討論。
4、 審查結果送交本系「學術委員會」決議可否進行論文口試。
5、 審查結果之決議於口試申請提出後十日內公告於本系網頁，學生於公告後至系辦公室領取審查意見。
6、 學生若不服審查結果，可於審查結果公告後五日內提出申訴，由系務會議審議。
7、 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不符時，對指導教授與學生之處理機制：
1. 撤銷學生當次論文考試申請。
1. 該論文之指導教授應負指導不周責任，經系務會議，系所得對該指導教授之指導學生數予以限制或其他課責措施。
8、 本規定經學術委員會訂定、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